馬來西亞同學會中區聯合常委會章程
第一章    總   則

第 一 條：本會定名為「馬來西亞同學會中區聯合常委會」，簡稱「中聯會」，（以下稱本會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註明：中區包括台中中興、東海、逢甲、中國醫學院、中山醫學院、五院權等等大馬分會。

第 二 條：本會依據馬來西亞同學會章程第十四條訂定成立。

第 三 條：宗旨：（1）協助總會舉辦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推行中區聯合性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推行新生代輔導運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督導中區各分會會務的執行和成效。

第 四 條：本會以主任委員通訊處為通訊處。

第二章   組織與職權

第 五 條：本會設委員七名，中區五分會總幹事為當然委員，另二委員由主任委員聘任之。

第 六 條：主任委員一名乃由五名當然委員中推選。

第 七 條：本會每學期最少召開二次會議， 並將其結果報告各分會。

第 八 條：主任委員之職責如下：

（1） 定期召開會議。
（2） 遴選二位適。
                （3）領導活動推展。

                （4）溝通和聯繫各分會。

                （5）代表本會與總聯繫。

第 九 條：委員之職責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（1）協助辦理活動推展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（2）建立、整理、保管和運用會務資料。

第 十 條：本會於每學年各分會新總幹事皆產後方可交接，並須提交一份常年報告書。

第十一條：本會得視情況需增設顧問，由委員會聘請之。

第三章  經　費

第十二條：各分會每學年得繳二百元為基本基金。

第十三條：活動費用主要來源靠報名費及總會補助。

第四章　附　則

第十四條：本章程未盡事宜，中聯會得隨時修正，唯須呈報幹事會議通

過，方可實施。

第十五條：此章程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卅日初擬，一九八六年八月卅日修

讀，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第一次幹事會議通過。

